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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

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

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不动产测绘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版）》为依据，严

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活

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不动产测绘员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

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

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

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权重表和附录五个方面的内容。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整体删除“培训要求”全部内容，对“申报条件”进行规范描述。 

——对“工作要求”的内容做出整体规范调整，对“职业功能”和“工作内

容”进行重新划分，每个等级的职业功能不少于 3项，每项职业功能包含 2项或

2项以上的工作内容。 

——对权重表进行修订，调整各等级“职业功能”对应的理论知识权重和技

能要求权重。 

三、本《标准》是在自然资源部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的具体组织和各有关

专家与技术管理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参加本《标准》研究编写的主要人

员有：郭夏臣、朱风云、曾晨曦、付璇、董玛力、王琦、苏晓庆。 

四、本《标准》技术审定的主要人员有：师云杰、葛中华、谭理、汤清伟、

曹泉根、谭建冬、李冲、朱志军。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北京新兴华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河北省地理信息局、浙江省测绘质量

监督检验站、四川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湖南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授

权站、江苏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广东省国土资源测绘院、河南省测绘产

品质量监督站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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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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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测绘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不动产测绘员 

1.2  职业编码 

4-08-03-05 

1.3  职业定义 

使用手持测距仪、全站仪、卫星定位仪、钢尺等仪器和工具，测绘土地、房

屋、行政区域界线等不动产，并进行权属调查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备一般智力，一定的表达能力和计算能力；形体知觉、色觉、空间感正常；

手指、手臂灵活，动作协调。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①工作 1年（含）以上。 

①相关职业：大地测量员、摄影测量员、地图绘制员、工程测量员、海洋测绘员、无人机测

绘操控员、地理信息采集员、地理信息处理员、地理信息应用作业员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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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 ②或相关专业 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

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

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

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

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② 本专业：测绘工程、地理信息、地图制图、摄影测量、遥感、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籍

测绘、土地管理、矿山测量、导航工程、地理国情监测等专业，下同。 

③ 相关专业：地理、地质、工程勘察、资源勘查、土木、建筑、规划、市政、水利、电力、

道桥、工民建、海洋等专业，或者能够提供其在校期间所学专业开设测绘专业必修课程证明

的专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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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

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闭卷笔试、机

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

求；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

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

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考评人员为 3人

（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各等级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12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60min；综合

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内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被测实体、配备测量仪器

并有安全保障的技能考核场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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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忠诚奉献，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3）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严于律己，吃苦耐劳。 

（4）刻苦学习，勤奋钻研，努力提高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 

（5）谦虚谨慎，团结协作，主动配合。 

（6）严格执行规范，保证成果质量，爱护仪器设备。 

（7）重视安全环保，坚持文明生产。 

2.2  基础知识 

2.2.1  测量基础知识 

（1）地面点定位知识。 

（2）平面、高程测量知识。 

（3）测量数据处理知识。 

（4）测量仪器设备知识。 

（5）测量误差知识。 

（6）地形图及其测绘知识。 

2.2.2  不动产基本知识 

（1）不动产权籍的基本概念。 

（2）房产产权、产籍概念及建筑学基本知识。 

（3）房产、地籍、行政界线测绘的基本知识。 

2.2.3  计算机知识 

（1）计算机操作基础知识。 

（2）数据处理软件的基本操作知识。 

2.2.4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知识 

（1）劳动保护知识。 

（2）仪器设备的使用知识。 

（3）野外安全生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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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保管保密的知识。 

2.2.5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相关知识。 

（5）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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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

/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准 

备 

1.1 资 料

准备 

1.1.1 能收集控制资料等测量

相关资料 

1.1.2 能准备房产、地籍等相

关图件资料 

1.1.1 地形图的知识 

1.1.2 测绘资料保密的知识 

1.2 仪 器

准备 

1.2.1 能识别仪器性能参数和

技术指标 

1.2.2 能根据项目需求，准备

卫星定位仪、全站仪、手持测距

仪等仪器设备 

1.2.3 能对仪器设备进行日常

保养 

1.2.1 测绘仪器使用、保养

的知识 

1.2.2 有关测绘仪器的用途 

2. 

调 

查 

2.1 宗 地

（海）调查 

2.1.1 能辅助调查宗地（海）

的权属状况 

2.1.2 能辅助调查宗地（海）

的四至 

2.1.3 能实地标定界址点的位

置 

2.1.4 能确定宗地（海）的土

地利用类别 

2.1.1 宗地（海）、界址点、

界址线的基本知识 

2.1.2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的

知识 

2.2 地 上

建（构）筑物

调查 

2.2.1 能调查地上建（构）筑

物的权属状况 

2.2.2 能调查地上建（构）筑

物的建筑结构、层数、建筑年份、

用途等属性 

2.2.1 地上建（构）筑物权

属调查的基本知识 

2.2.2 建筑平面图的基本知

识 

3. 

测 

绘 

3.1 控 制

测量 

3.1.1 能进行各级不动产权籍

控制点的埋石 

3.1.2 能记录观测数据 

3.1.1 控制点埋石的技术要

求 

3.1.2 观测、记录的技术要

求 

3.2 不 动

产要素采集 

3.2.1 能识别界址点、房角点

等不动产要素并立镜 

3.2.2 能进行房屋边长丈量 

3.2.1 界址点、地物点的知

识 

3.2.2 距离丈量的知识 

3.3 草 图

绘制 

3.3.1 能绘制宗地（海）草图 

3.3.2 能绘制单一房屋草图 

3.3.1 地物、地貌的知识 

3.3.2 草图绘制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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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准 

备 

1.1 资 料

准备 

1.1.1 能收集项目所需的数据

资料 

1.1.2 能对收集的数据资料进

行分析 

1.1.1 数据资料的用途 

1.1.2 数据可靠性分析 

1.2 仪 器

使用 

1.2.1 能进行仪器设备的常规

检查 

1.2.2 能够根据仪器计量检定

证书设定仪器参数 

1.2.1 测绘仪器的原理、构

造及使用要求 

1.3 踏勘 

1.3.1 能查明测区自然、人文、

社会经济、规划、交通等状况 

1.3.2 能根据点之记查明已知

点的情况 

1.3.3 能根据实地情况对控制

网的设计方案提出建议 

1.3.1 地理常识 

1.3.2 控制测量相关知识 

2. 

调 

查 

2.1 宗 地

（海）调查 

2.1.1 能完成宗地（海）设置 

2.1.2 能进行宗地（海）编号 

2.1.3 能填写不动产权籍调查

表 

2.1.1 地籍要素的知识 

2.1.2 宗地（海）的编号方

法 

2.1.3 不动产权籍调查表的

内容与填写要求 

2.2建（构）

筑物、地上附

着物调查 

2.2.1 能进行房屋及附着物的

划分与编号，填写房屋调查表 

2.2.2 能完成地上附着物调查 

2.2.1 房产调查的内容 

2.2.2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

码编制的规则 

2.3 界 线

调查 

2.3.1 能确定界线测绘要素调

查的主要内容 

2.3.2 能埋设界桩并编号 

2.3.3 能绘制界桩位置略图 

2.3.1 界线测绘的种类和作

用 

2.3.2 界桩点编号的要求 

2.3.3 界桩的类别及设置的

要求 

2.3.4 界桩位置略图绘制的

要求 

3. 

测 

绘 

3.1 控 制

测量 

3.1.1 能根据控制网设计方案

进行选点 

3.1.2 能绘制点之记 

3.1.3 能使用全站仪、GNSS 接

收机进行控制测量 

3.1.1 控制点的选点要求 

3.1.2 点之记的绘制知识 

3.1.3 全站仪、GNSS 测量的

原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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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 动

产要素采集 

3.2.1 能使用全站仪、RTK等仪

器进行房产、地籍、界桩点等要

素的坐标测量 

3.2.2 能根据实地情况对不动

产要素进行综合取舍 

3.2.3 能绘制单一功能房屋平

面图 

3.2.1 RTK 测量的方法和要

求 

3.2.2 地籍要素测量 

3.2.3 行政界线测绘 

4. 

数 

据 

处 

理 

4.1 导 线

计算 

4.1.1 能进行单一导线的平差

计算 

4.1.2 能对计算成果资料进行

整理 

4.1.1 导线测量的知识 

4.2 图 表

绘制 

4.2.1 能绘制地籍图 

4.2.2 能绘制房产图 

4.2.3 能填绘界桩登记表 

4.2.4 能绘制边界协议书附图 

4.2.1 地籍图绘制的知识 

4.2.2 房产图绘制的知识 

4.2.3 边界协议书附图绘制

的知识 

4.3 面 积

计算 

4.3.1 能计算宗地面积 

4.3.2 能计算独立产权房屋的

建筑面积 

4.3.3 能计算单一功能的房屋

建筑面积，分摊计算共有面积 

4.3.1 宗地面积的计算方法 

4.3.2 房屋建筑面积的计算

方法 

4.3.3 单一功能的房屋共有

建筑面积的分摊方法 

4.4 数 据

录入 

4.4.1 能利用计算机录入调查

的数据 

4.4.2 能进行数据的导入 

4.4.1 计算机操作基础知识 

4.4.2 文字录入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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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测 

绘 

1.1 控 制

测量 

1.1.1 能进行控制网的布设 

1.1.2 能确定控制网观测指标 

1.1.1 控制网布设的技术要

求与精度指标 

1.2 界 线

测绘 

1.2.1 能根据调查情况在地形

图上标绘界线、界桩及边界点 

1.2.2 能在地形图上量取边界

点的坐标和高程 

1.2.3 能根据地形图上界线编

写边界线走向说明、边界协议书 

1.2.1 地形图应用的知识 

1.2.2 边界协议书编写的要

求 

2. 

数 

据 

处 

理 

2.1 控 制

网平差计算 

2.1.1 能进行控制网的平差计

算 

2.1.2 能进行控制网精度评定 

2.1.1 平差软件的应用技术 

2.1.2 精度统计知识 

2.2 面 积

计算 

2.2.1 能计算多功能房屋的套

内建筑面积 

2.2.2 能分摊计算多功能房屋

共有建筑面积 

2.2.1 房屋共有建筑面积分

摊的知识 

2.2.2 建筑设计的基本知识 

2.3 数 据

入库 

2.3.1 能将不动产权籍控制点

成果录入到不动产权籍库 

2.3.2 能将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数据录入到不动产权籍库 

2.3.3 能将不动产权籍库中数

据导入、导出 

2.3.1 数据库的基础知识 

2.4 面 积

统计 

2.4.1 能对土地面积进行分类

统计 

2.4.2 能对建（构）筑物建筑

面积计算结果进行分类统计 

2.4.1 异产毗连房屋管理知

识 

2.4.2 房地产权籍资料整理

要求 

3. 

成 

果 

整 

理 

3.1 调 查

成果整理 

3.1.1 能进行不动产权籍调查

成果的整理 

3.1.2 能进行要素调查成果的

整理 

3.1.3 能进行行政界线调查成

果的整理 

3.1.1 调查成果整理要求 

3.2 测 绘

成果整理 

3.2.1 能进行测量原始数据的

整理 

3.2.2 能进行测量计算成果的

整理 

3.2.3 能进行图表的分类整理 

3.2.1 测绘成果整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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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质 

量 

检 

查 

4.1 调 查

成果质量检

查 

4.1.1 能对界址点设置的合理

性、规范性进行检查 

4.1.2 能对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的完整性、正确性进行检查 

4.1.1 不动产权籍测量成果

的要求 

4.2 测 量

成果质量检

查 

4.2.1 能对原始数据测算方法

的正确性进行检查 

4.2.2 能对界址点、地物点精

度进行检查 

4.2.3 能对面积测量和计算的

结果进行检查 

4.2.4 能对成果图（册）的合

理性进行检查 

4.2.1 测量误差的知识 

4.2.2 控制测量的精度指标 

4.2.3 成果图（册）表示的

内容 

4.2.4 成果图（册）的精度

指标 

4.2.5 房屋共有面积分摊计

算的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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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方 

案 

设 

计 

1.1 调 查

方案制定 

1.1.1 能制订不动产权籍调查

工作方案 

1.1.2 能编制生产工艺流程和

编写作业指导书 

1.1.1 不动产权籍调查的知

识 

1.2 测 绘

方案制定 

1.2.1 能制订基础控制网的施

测方案 

1.2.2 能制订不动产权籍测绘

方案 

1.2.3 能制订界线测绘技术设

计与实施方案 

1.2.1 控制测量的技术指标

与要求 

1.2.2 不动产权籍测绘的知

识 

1.2.3 界线测绘的相关知识 

2. 

项 

目 

管 

理 

2.1 项 目

组织 

2.1.1 能组织开展控制网施测 

2.1.2 能组织开展不动产权籍

调查工作 

2.1.3 能组织开展不动产权籍

图测绘工作 

2.1.1 平差计算的相关知识 

2.1.2 不动产权籍调查的技

术要求 

2.1.3 不动产权籍图测绘的

知识 

2.2 项 目

指导 

2.2.1 能指导解决控制、数据

采集、调查实施中的技术难点 

2.2.2 能对项目关键工序、重

要环节进行监督控制 

2.2.1 不动产权籍测绘的知

识 

2.2.2 项目管理的相关知识 

3. 

质 

量 

检 

查 

3.1 质 量

检查 

3.1.1 能对控制测量成果进行

检查 

3.1.2 能对不动产权籍测绘成

果进行检查 

3.1.3 能对数据库进行质量检

查 

3.1.1 质量检查技术的要求 

3.2 成 果

审验 

3.2.1 能编制质量管理和验收

方案，能设立关键质量检查点 

3.2.2 能对不动产权籍测绘各

类汇总成果进行质量检查 

3.2.1 质量管理的知识 

3.2.2 技术管理的知识 

3.2.3 检查验收的要求 

4. 

文 

件 

编 

写 

4.1 工 作

报告编写 

4.1.1 能编写项目日常工作汇

报 

4.1.2 能编写项目实施工作报

告 

4.1.1 工作汇报编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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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 术

文档编写 

4.2.1 能编写控制网成果技术

总结 

4.2.2 能编写不动产权籍项目

的技术总结 

4.2.3 能编制不动产权籍项目

检查报告 

4.2.1 技术总结编写的要求 

4.2.2 检查报告编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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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方 

案 

设 

计 

1.1 调 查

方案的审核 

1.1.1 能对调查方案提出优化

建议 

1.1.2 能对测绘方案提出优化

建议 

1.1.1 方案设计的技术要求 

1.2 不 动

产权籍调查、

测绘审核 

1.2.1 能对不动产权籍调查方

案进行审核 

1.2.2 能对不动产权籍测绘方

案进行审核 

1.2.1 方案编写的技术要求 

1.2.2 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

的技术要求 

2. 

项 

目 

管 

理 

2.1 质 量

管理 

2.1.1 能监督质量体系在项目

中实施 

2.1.2 能把控项目质量关键点 

2.1.1 质量体系的知识 

2.1.2 质检要求的知识 

2.2 项 目

协调 

2.2.1 能指导项目生产，调整

生产计划 

2.2.2 能结合项目生产，调控

生产成本 

2.2.3 能与甲方进行技术、进

度、质量等方面的沟通，协调生

产实施 

2.2.1 项目管理的知识 

3. 

成 

果 

审 

定 

3.1 审 定

文字成果 

3.1.1 能对工作报告等文档进

行审核 

3.1.2 能对技术总结、质检报

告等技术文件进行审核 

3.1.1 技术总结编写的技术

要求 

3.2 审 定

图件成果 

3.2.1 能对不动产权籍调查成

果进行审核 

3.2.2 能对权籍调查、测绘成

果图件进行审核 

3.2.1 不动产权籍调查测绘

成果的技术要求 

3.3 审 定

数据库成果 

3.3.1 能对数据库成果的完整

性进行审核 

3.3.2 能对数据库成果的逻辑

一致性进行审核 

3.3.3 能对数据库成果的空间

定位准确度进行审核 

3.3.4 能对数据库成果的属性

数据准确性进行审核 

3.3.5 能对数据库成果的图面

整饰规范性进行审核 

3.3.1 数据建库的基础知识 

3.3.2 数据库成果的有关技

术要求 

3.3.3 数据库质量检查验收

规范 

4. 

技 

术 

指 

4.1 技 术

指导 

4.1.1 能指导解决不动产权籍

调查、测绘外业中存在的问题 

4.1.2 能指导解决不动产权籍

调查、测绘内业整理、入库中存

4.1.1 技术指导方法的基本

要求 

4.1.2 数据建库的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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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与 

新 

技 

术 

应 

用 

在的问题 

4.2 技 术

培训 

4.2.1 能编写不动产权籍调查

培训材料并讲解 

4.2.2 能编写不动产权籍测绘

培训材料并讲解 

4.2.3 能编写新技术培训材料

并讲解 

4.2.1 界线调查测绘的技术

要求 

4.2.2 技术培训的基本知识 

4.3 新 技

术应用 

4.3.1 能组织新技术、新标准

在项目中的应用 

4.3.2 能对新技术、新标准的

应用进行评估 

4.3.3 能对新技术应用效果进

行总结撰写论文 

4.3.1 评估报告编制的基本

要求 

4.3.2 总结、论文编写的基

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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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40 20 10 5 5 

相关

知识

要求 

准备 15 10 - - - 

方案设计 - - - 20 20 

项目管理 - - - 20 20 

调查 20 15 - - - 

测绘 20 20 10 - - 

数据处理 - 30 20 - - 

质量检查 - - 25 20 - 

成果整理 - - 30 - - 

文件编写 - - - 30 - 

成果审核 - - - - 20 

技术指导与

新技术应用 

- - - -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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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准备 20 20 - - - 

方案设计 - - - 20 20 

项目管理 - - - 30 20 

调查 40 20 - - - 

测绘 40 30 20 - - 

数据处理 - 30 30 - - 

质量检查 - - 30 20 - 

成果整理 - - 20 - - 

文件编写 - - - 30 - 

成果审核 - - - - 30 

技术指导与

新技术应用 

- - - -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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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录 

名称（英文缩写）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GNSS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RTK Real Time Kinematic 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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